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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09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9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業已自行編製完成，並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劉書琳會計師、吳恪昌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各項表冊及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通過並

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請參閱附錄一及附錄二。 

2.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21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50,026權)； 

反對權數：               1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8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8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09年度虧損撥補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之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錄三。 

2.本公司 109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124,335,546元，經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及精算損益

本期變動數後，計 109年度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124,432,336元，擬以資本公積新台幣

54,865,348元彌補虧損；彌補後，本公司 109年度期末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69,566,988

元。 

3.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21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50,026權)； 

反對權數：               1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8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8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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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協助本公司或本公司 100%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子公司順利取得銀行融資以因應營運資

金需求，擬提高「本公司及子公司」對本公司；或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

之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以本公司的淨值的 300%為限，其修訂具必要性及合理性。 

2.因說明 1並修訂「本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及「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其額度以本公司的淨值的 300%為限，其修訂具必要性及合理性。 

3.上述修訂得背書保證額度係開曼東凌集團百分之百公司間的背書保證，不會損及股東權

益。 

4.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12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及其

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

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提本次股東會討論。 

5.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四，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

冊第 41-47頁。       

6.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21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50,026權)； 

反對權數：               1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8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8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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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加強取得非供營業有價證券及衍生性商品交易管理，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為更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用語，酌作用字修改。

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48-61頁。   

2.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21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50,026權)； 

反對權數：               1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8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8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東之權益，並配合 109年 6月 12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1號公告修正發布；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六，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2-66頁。   

2.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21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50,026權)； 

反對權數：               1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8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8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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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配合 109年 6月 12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賣中心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1號公

告修正發布；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七，本公司董事選

舉辦法(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7-69頁。   

2.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21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50,026權)； 

反對權數：               1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8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8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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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補選第五屆董事案。 

說  明︰1.本公司原獨立董事翁敏松先生於 109年 11月 27日辭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

員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翁先生辭任獨立董事後，在任的董事六席中有半數具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 26-3條及本公司章程第 85條規定，許永

龍董事是第五屆董事選舉權較低者，應即當然解任，並自 109年 11月 27日開始生效。 

  2.依本公司章程第 62條規定，擬於本次股東會補選一席董事及一席獨立董事。 

3.本次董事之選舉係採候選人提名制，由本公司董事會提名許永龍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候 

選人、蕭啟烜先生為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學歷、經歷及持有股數如下： 

 

姓名 學歷 主要現職/經歷 持有股數 
是否已連續擔任

三屆獨立董事 

許永龍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市場行銷系學士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部副理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特別助理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黃色小鴨貿易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上海台凌嬰童用品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上海黃色小鴨優亦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1,368,480股 

(另配偶、未成

年子女持有

115,500股) 

不適用 

蕭啟烜 

Purdue University 

(Bachelor of Science) 

(Field of study: 

Mechanical engr 

Technology)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烜瑞國際有限公司經理 
0 股 否 

 

選舉結果︰ 

職稱 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許永龍 22,018,485 

獨立董事 蕭啟烜  22,01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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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

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2.本公司補選第五屆董事為公司業務發展考量，故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3.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831,759權，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        22,036,113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449,925權)； 

反對權數：               20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07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795,43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95,229權)； 

無效票權數：               0權； 

贊成比率 88.74%，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以特別決議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股東常會解除本公司董事兼任情形如下：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9時 40分。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許永龍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助理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黃色小鴨貿易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上海台凌嬰童用品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上海黃色小鴨優亦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獨立董事 蕭啟烜 烜瑞國際有限公司 經理 

































 

 

   【附錄四】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司為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並須提報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惟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的百

分之三百為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

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

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

書保證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

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第五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司為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並須提報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惟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的百

分之一百五十為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

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

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

書保證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

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本集團

公司向

銀行申

請融資

額度需

由集團

公司相

互提供

背書保

證，故提

高限

額，因係

百分之

百公司

間的背

書保

證，不會

損及股

東權

益。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

的百分之三百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

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本

公司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

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得不受前述有關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限制，其額度以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

淨值的百分之三百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三百為限，及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為限；惟「本公司及子公司」對本公

司；或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

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得不受前述有關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限制，其額度以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三百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東會說

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

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

限。本公司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

分之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得不受前述

有關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限制，其額度以

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

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及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惟「本公司及子公司」對

本公司；或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

分之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得不受前述

有關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限制，其額度以

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東會說

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 

同上 

第二十三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7 日。 

……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6日。 

 

 

第二十三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7 日。 

…… 

新增歷

次修改

日期 

 



 

 

【附錄五】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與

有價證券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第三條所訂之資產額度訂定

如下： 

(一)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及

其使用權資產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

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三百，惟具控制力

之長期股權投資不予計入。當期淨值

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三)購買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百，惟具控制

力之長期股權投資不予計入。當期淨

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

報表所載為準。 

二、本公司所投資之子公司其取得第三條所

訂之資產額度應依下述規定： 

(一)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

用權資產總額不得超過子公司當期淨

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子公

司之當期淨值，惟具控制力之長期股

權投資不予計入，且投資個別有價證

券以不超過子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

三十為限，惟具控制力之長期股權投

資不予計入。但若子公司為專業投資

公司，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對單一

有價證券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子公司

當期淨值百分之三百，惟具控制力之

長期股權投資不予計入。當期淨值以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表

所載為準。 

 

第六條： 

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與

有價證券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第三條所訂之資產額度訂定

如下： 

(一)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及

其使用權資產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

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三百。當期淨值以

最近期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二、本公司所投資之子公司其取得第三條所

訂之資產額度應依下述規定： 

(一)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

用權資產總額不得超過子公司當期淨

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子公

司之當期淨值，且投資個別有價證券

以不超過子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三

十為限。但若子公司為專業投資公

司，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對單一有

價證券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子公司當

期淨值百分之三百。當期淨值以最近

期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為加強

取得非

供營業

有價證

券 管

理，並

配合法

令 規

定，酌

作用字

修改。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 
4.可從事契約總額與損失上限金額 

(1)契約總額： 

A:非以交易為目的(規避已持有資產或負

債風險)：應以被避險資產或負債金額

為相關避險性目的交易額度之上限，若

有超過部份則應歸類為以交易為目的。 

B.以交易為目的：本公司暫不承作以交易

為目的之衍生性商品交易。但經董事會

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其契約總（名

目）價值，合計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以單一公司之股權為標的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契約總（名目）價

值，合計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五。 

C.本公司所持有之未沖銷多、空頭部位之

契約總（名目）價值，符合下列沖抵原

則者得相互沖抵： 

①衍生自相同之利率、有價證券、指數、

或指數股票型基金之期貨或選擇權。 

②衍生自價格變動呈高度相關之利率或

固定收益證券之利率交換、期貨或選擇

權，且不得從事實物交割。 

D.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

總額，任一時點，累計未結清契約總餘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淨值 50%。 

……………………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 
4.可從事契約總額與損失上限金額 

(1)契約總額： 

A:非以交易為目的(規避已持有資產或負

債風險)：應以被避險資產或負債金額

為相關避險性目的交易額度之上限，若

有超過部份則應歸類為以交易為目的。 

B.以交易為目的：本公司暫不承作以交易

為目的之衍生性商品交易。但經董事會

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 

為加強

衍生性

商品交

易 管

理，並

配合法

令 規

定，酌

作用字

修改。 

第十九條：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二十二日。 

……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

六日。 

第十九條：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二十二日。 

……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 

新增

歷次

修改

日期 

 

 



 

 

【附錄六】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172條之1

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

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之相關規定以1項為

限，提案超過1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

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172

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 

 

以下略。 

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

二條第五項

修正，及經

商字第

1070010541

0 號函，修正

本條第六

項。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

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

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

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流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

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

益，修正第

二項。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

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

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

益，修正第

一項。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9年6月23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26日。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9年6月23日。 

新增歷次

修改日期 

 

 



 
 

【附錄七】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提出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經董事會審查其符合獨立董

事所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股東應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有關獨

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

相關事宜，悉依中華民國公司法、中華

民國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本公司應採

行候選人提名制度選任任一及所有董事

（含獨立董事）。 

 

依主管機關

參考範例修

訂。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程序為之。本公司董事會為審查董事

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

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

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

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

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二第一項但書或公司章程規定者，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中華民國公司

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

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

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

任之董事。 

1.配合公司

法第 192 條

之 1 修正簡

化提名董事

之 作 業 程

序，爰修正

第一項。 

 

2.依主管機

關參考範例

新增第二、

三項。 

 

3.調整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以下略 

 

第 四 條  

以下略 

調整條號 

第 六 條 

以下略 

 

第 五 條  

以下略 

調整條號 

第 七 條 

以下略 

 

第 六 條  

以下略 

調整條號 

第 八 條 

以下略 

 

第 七 條  

以下略 

調整條號，

第八條原為

刪除條文。 

第 九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票，並加填選舉權數，分發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

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九 條 

董事會製備選票時，得加填選舉權數，

必要時得加載股東戶號。 

依主管機關

參考範例修

訂。 

第 十一 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

被選舉人姓名，並應加註股東戶號，被

選舉人如非股東應註明身份證字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

選舉人欄得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之規定，填列該法人名稱，亦

得依同法第二項之規定，填列該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第 十一 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

被選舉人姓名，並應加註股東戶號，被

選舉人如非股東應註明身份證字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

選舉人欄得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之規定，填列該法人名稱，亦

得依同法第二項之規定，填列該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

制，股東就

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

之，以股東

戶號或身分

證字號為辨

明候選人身

分之方式即

無必要，爰

修訂相關條

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未經投入投票箱（櫃）之選舉票。 

四、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

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

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

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

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或圖

文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

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六、選舉人所填之選舉權總和超過其所

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名額

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

核對不符者。 

九、未按選票備註欄內之規定填寫者。 

 

第十二條 

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未經投入投票箱（櫃）之選舉票。 

四、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

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

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

核對不符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

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或圖

文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

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八、選舉人所填之選舉權總和超過其所

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九、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名額

者。 

 

 

十、未按選票備註欄內之規定填寫者。 

1.股東得依

公 司 法 第

173 條 規

定，於特定

情形下得報

經主管機關

許可，自行

召集，擬配

合 調 整 本

條。 

 

2.董事選舉

採候選人提

名制，股東

應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爰

調整本條。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99年 12月31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年6月15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6月23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7月26日。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99年12月31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年6月15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6月23日。 

新 增 歷 次

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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